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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在上述教材和教学基础上的一种新的尝试，即贯彻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宪法学教学改革的一
个组成部分。
宪法学教研室拟对中国宪法学课程的教材体系进行改革，分别编写《中国宪法学》(讲授教程)、《中
国宪法阅读教程》和《中国宪法实例教程》，使学生对中国宪法有多层次的认知和理解。

本教材的编写是二十多年来“宪法学”和“中国宪法学”教学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它的特点主要在于
立足中国宪法文本，注重中国宪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权力与权利和基本关系，力求在内容
和表述上简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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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太贤男，1963年生，1986年获重庆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9年获西南政法学院法学
硕士学位，2004年获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1992年晋升为讲师，1996年晋升为副教授，2001年晋升为教授。
1999年任硕士研究生导师，2003年任博士生导师。
现为重庆市宪法与行政法学学术带头人，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院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法治理论、中国宪法史等。
专著主要有《从治民到民治：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萌生与变迁》、《西方法治主义的源与流》、《法
治的理念与方略》等，主编或参编教材有《法学绪论》、《法学导论》、《法理学》等，并发表学术
论文八十余篇。

　　张震男，1977年生，1995—1999年就读于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法学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1999
—2002年就读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2006—2009年，
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2010年至今为西南政法大学法
学博士后研究人员。
现为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宪法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学、应用法理学、人权法学。

　　刘泽刚男，1974年生，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宪法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
学骨干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权利、外国宪法、康德法哲学、中国近代宪政史。
在《现代法学》、《宁夏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家》、《法律与医学》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其中一篇被《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一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作为主研人，参与多项省部级项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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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宪法释义
 第一节 中西“宪法”的词源与语义
 第二节 宪法的性质与地位
 第三节 宪法与宪政
第二章 宪法的渊源与构成
 第一节 宪法的渊源
 第二节 宪法的分类
 第三节 宪法典的结构
第三章 中国的制宪
 第一节 制宪释义
 第二节 清末的制宪
 第三节 民国的制宪山
 第四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宪
第四章 中国宪法中的人权
 第一节 人权与宪法
 第二节 人权在中国宪法史上的表述
 第三节 中国现行宪法上的人权
第五章 中国宪法中的公民权
 第一节 公民权的含义
 第二节 公民的平等权
 第三节 公民的参政权
 第四节 公民的自由权
　第五节 公民的财产权
　第六节 公民的受益权
　第七节 公民的权利救济权
第六章 中国宪法中的国家权力
　第一节　立法权
　第二节　行政权
　第三节 司法权
　第四节 监督权
第七章 中国宪法中的地方自治权
　第一节 民族区域自治权
　第二节 特别行政区的自治权
　第三节 居民自治权和村民自治权
第八章 中国的行宪
　第一节 宪法的解释
　第二节 宪法的修改
　第三节 违宪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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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人民检察院实行双重领导体制，有利于国家权力机关对检察机关的监督，也有利于人民检察
院有效地行使检察权。
特别是当下级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一些案情复杂或具有较大政治影响的案件时，检察机关这种领导体制
使上级人民检察院不但能对它进行业务指导，而且能支持它独立行使职权。
（三）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和工作原则1.人民检察院的职权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行使以下职权：
（1）法纪监督。
人民检察院对于叛国案件，分裂国家案件以及严重破坏国家政策、法律、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
件，行使检察权；对于法律规定属于其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和民主权利的犯罪）行使检察权；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
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
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2）侦查监督。
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
行监督。
对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在侦查活动中是否有违法乱纪、刑讯逼供情况进行监督。
如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行为，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对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滥用权力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3）支持公诉和审判监督。
人民检察院对需要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如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
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并按照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公诉。
由于公诉是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提起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控诉，因此，法律规定，人民
法院审判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支持公诉，但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除外。
另外，对人民法院在庭审中是否遵守诉讼程序实行监督；对本级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第一审判决和裁
定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最高
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依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4）监所监督。
人民检察院对刑事判决和裁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对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
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如果有违法行为，应当通知执行机关或者主管机关予以纠正，对情节严重构成犯
罪的监所工作人员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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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宪法学》阐述基本知识，夯实学生基础；触摸学术前沿，拓展学生视野；注重实务训练，提高
学生能力；设计课后习作，启迪学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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